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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重大项目指导意见

公司名称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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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101室（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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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山东志远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是国内专职从事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咨询的机构之一。公司由潘健创办并运营，总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民生大街22号三箭银苑B座28
层，办事处位于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智能制造小镇晶信阳光6层。    

    公司现有员工27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9名，有近10人取得本科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3人为
安全评价师，2人为注册安全工程师,4人为注册咨询工程师，公司多人次参加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和江苏
省促进会举办的稳评培训班。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域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公司先后完成国家重点工程
或大型企业项目稳评300多个，涵盖了电力、水利、冶金、有色、化工、石化、医药、非煤矿、石油、天
然气、液化气、制药、建筑、水泥建材、机械、烟草、轻工、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码头等诸多行业
，分布在近16个省份。公司遵循“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原则，已对省内外多项工程类、事项类和政
策类项目进行稳评，获得一致好评，未来公司将致力于提供更专业化、规范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
司秉承“开拓进取，顽强拼搏”的企业精神，以优质的服务赢得了用户的好评，以良好的信誉树立了企
业形象，以志远人的勤劳和智慧奉献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一神圣的事业。公司寻求战略合作伙伴以全
国办事处、分公司形式拓展业务，公司以系统化稳评培训支撑稳评事业的发展。

    公司电话：15588866768邮箱：sdzyaq@163.com  网址： http://www.sdzyaq.com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
盾,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二)基本要求。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确保取得实效应评尽
评。凡是按规定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决策事项,未经评估不得作出决策全面客观。充分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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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全面分析论证,科学客观评估,实事求是反映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稳
定风险及其影响程度查防并重。既全面查找决策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脸,又有针对性地釆取措施加強解
释引导,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一统等兼顾。把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统筹考虑发屐与稳定、整体
与局部以及不同利益和各方面的关系,审慎作出决策

二、评估范围和内容

(三)评估范围。凡是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事项,包
括涉及征地拆迁、农民负担、国有企业改制、环境彯响、社会保障公益事业等方面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重大政策制定以及其他对社会稳定有较大彯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党政机关作出决策前都要进行社会稳定
冈险评估。需要评估的具体决策事项由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根据上述规定和实际情况确定重大工程项目建
设需更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应当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再另行
评估

(四)评估内容。对需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决策事项,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估。合法性。决
策机关是否享有相应的决策权井在权限范围内进行决策,决策内容和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合理性。决策事项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是否兼顾了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会不会给群众带
来过重经济负担或者对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过多不便,会不会引发不同地区、行业、群体之间的攀比。拟
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是否必要、适当,是否尽最大可能维护了所涉及群众的合法权益。改策调整、利益调节
的对象和范围界定是否准确,拟给予的补偿、安置或者救助是否合理公平及时。可行性。决策事项是否与
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实施是否具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关配套措施是否经过科学严谨周密论
证,出台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决策方案是否充分考虑了群众的接受程度,是否超出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
,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可控性。决策事项是否存在公共安全隐患,会不会引发群体性时间、集体上访,
会不会引发社会负面舆论、恶意炒作以及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决策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是否可
控,能否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是否制定了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措施以及相应的应置预案,宣传解释和舆论
引导工作是否充分

三、评估主体和程序

五)评估主体。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由评估主体组织实施。地方党委和政府作出决策的,由党
委和政府指定的部门作为评估主体。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作出决策的,由该部门或者牵头部门商其他有关
部门指定的机构作为评估主体,需要多级党政机关作出决策的,由初次决策的机关指定评估主体,不重复评
估。根据工作需要,评估主体可以组成由政法、综治、维稳、法制、信访等有关部门,有关社会组织、专业
机构、专家学者,以及决策所涉及群众代表等参加的评估小区进行评估

(六)评估程序

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公示、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和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就决策事项听取各方面
意证。分门别类梳理各方意见和情况,对决策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风险可控性进行全面深入
研究,查找社会稳风险点逐一进行分析,参考相同或者类似决策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情况,预测研判风险发
生概率,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的激烈程度和涉及人员数量,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以及相关风验的可控程
度

3、确定风脸等级。根据分析论证情况,按照决策实施后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程度确定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分为高风险、中风险、脸类,大部分群众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
为高风险;部分群众有意见、反应强烈,可能引发矛盾冲突的,为中风险;多数群众理解支持但少部分人有意
见的,为低风险。风险等级的具体划分标准由各地区有关部门予以明确。

4、提出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当包括评估事项和评估过程,各方意见及其采纳情况,决策可能引发的社会稳
定风险,风险评估结策建议,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以及应急处置预案等内容。评估报告由评估主体主要负责
人签字后报送决策机关,需要多级党政机关决逐级上报,井抄送决策实施部门和政法、综治、维稳、法制、



信访等有关部门。

四、评估结果运用和决策实施跟踪

七)评估结果运用。重大决策须经决策机关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论要作为重
要依据。评估报告认为决策事项存在高风险,应当区别情况作出不实施的决策,或者调整决策方案、降低风
险等级后再行决策;存在中风险的,待采取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措施后,再作出实施的决策;存在低风险的,
可以作岀实施的决策,但要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妥詟处理相关群众的合理诉求。作出决策后,决策机关要将
评估报告送同级维稳部门。决策机关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遵守工作纪律,对社会稳定风脸评估报告
和会议讨论情色线(八)决策实施跟踪,决策机关要跟踪了解重大决策实施情况,实施过程中出现社会不稳定
因素的,要及时组织决策实施部门有针对性好宣传解释和说服工作,采取措施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对群众
合理诉求要妥善处理,对确实存在困难的群众要给予帮扶,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要耐心解释,对无理取闹制造
事端的不法分子要坚决依法处理。维稳部门和政法、综治、信访等有关部门也要跟踪决策实施情况,协助
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化解工作。决策实施引发影晌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机关要暂停实施;需要对
决策进行调整的,要及时调整

责任追究

(九)评估责任追究。评估主体不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评估导致决策失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
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或者重大损失等后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
条的规定,对责任人中的共产党员给予相应处分。评估主体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弄虚作假,给党、国家和人民
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或者重大损失等后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和《行
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对责任人中的共产党员给予相应处分,需要对责任人中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
依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秘、决策责任追究,决策机关不根据重
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论、无视社会稳定风险作出实施有关事项决策,给党、国家和人民以及公共财
产造成较大或者重大损失等后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
,对责任人中的共产党员给予相应处分。决策机关在决策实施引发影晌社会稳定重大问题时不暂停决策实
施或者及时调整决策,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或者重大损失等后果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对责任人中的共产党员给予相应处分。需要对责
任人中的党政领导千部实行问责的,依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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